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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余孝安/文
我国有一个家喻户晓的浪漫主义小说家蒲松龄，一身借鬼刺今或讽今，惩恶扬善，批判封建专治，批判人性假丑恶，向现实提出了很多思想命题，政治命题，制度命题，《聊斋志异》中的《鬼妻》就是其中名篇之一，该小小说虚构了这样一个故事，聂鹏云不幸死了娇妻，悲痛欲绝，茶饭不思，一天夜里，妻子突然从天而降，两人相拥，互叙愁肠，聂鹏云悲喜交加问之何故，妻子告之，成鬼之后，我跪求阎王让我答谢你昔日恩爱，阎王念我们感情真挚，准我暂时回来幽会。哪想，好景不长，一年后，家人为续香火，为其定亲续弦，新婚之夜，原配当仁不让，两女人大打出手，聂鹏云不知如何是好，现配被逼上吊，族人闻风赶来，救出新人，用桃木刺走原配，了了收场。这个故事看似荒诞不经，其实不经意中提出了当时法律制度尚未解决的一个法律命题，生命复活，婚姻是否必然复活呢？
用清朝婚姻制度来审视生命复活对婚姻效力的影响。在漫长的封建主义社会中，调整亲属关系是礼、律并用的，在嫁娶问题上，继承了古代“礼”，并制定了律。不同封建王朝制定的律都有承上启下的内容，当然也有不同时期的特点。清朝的婚律沿袭的是明朝的户律。在礼与律并存中，礼为主，律为辅，律主要是一些禁止性规定，与刑律贯通，因此决定婚姻关系成立或者效力，基本上不在律，而在当时的礼上，礼成则婚成，礼未行则婚不成。清朝的“婚礼”来自哪里？著名的法史学家杨鸿烈在《中国法律发达史》中这样表述道：“春秋时代的婚姻成立的条件实沿袭的是远古，并为以后数千年中国民族的典范”，由此可以说，“婚礼”在上古时代及周朝就已经形成，并贯通传承至清朝，其内容可能因不同地方，不同民族文化习惯在内容上有一定差异，但基本内容及程序没有多少差别，可以概括为：第一“父母之命”；第二“媒妁之言”；第三“聘礼”；第四“送亲迎亲”；第五“跪拜高堂”。符合以上“礼”的规范则婚姻具有效力。解除婚姻沿袭的“七出”“三不去”规范。另外实行的是一夫多妻制。用以上婚姻制度不难解析《鬼妻》设定事实的婚姻效力。聂鹏云原配死后复活，但没有解除婚姻，从形式上看，婚姻仍然存续，第二个妻子也是明媒正娶，仍然属有效婚姻，结合当时的一夫多妻制度，聂鹏云应当有两个妻子，聂鹏云家族强制驱离原配，不符合清朝的婚姻制度。
以我国当今婚姻法等来审视生命复活的婚姻效力。我国婚姻法是结婚自愿，离婚自由，登记产生效力的基本制度，情感是婚姻存在的基础，自愿登记结婚是效力来源的前提，没有情感的婚姻是缺乏伦理的，没有登记的婚姻在法律上不产生效力，同时规定的是一夫一妻制。由此可以看出，我国婚姻法属于民法范畴，以意思自治为原则，但因涉及伦理，因此与民法一般规范比，又有其特殊性，属于民事特别法。由于一夫一妻的强制性规定，因此对死亡后复活的婚姻问题，进行了特殊规定，这里的死亡特指宣告死亡。自然死亡是指医学上死亡，婚姻关系自然消亡，一段时间的休克并非医学上的死亡，婚姻不受影响。宣告死亡分不同情形处理来处理婚姻问题，第一种情形，宣告死亡后，被宣告死亡的人实际未死亡，出现的，撤销死亡宣告，配偶未再婚的，原婚姻继续有效；第二宣告死亡后，被宣告死亡的人实际未死亡，出现后，撤销死亡宣告，配偶已再婚的，原婚姻关系自宣告死亡时解除，再婚有效。假如，用当今的婚姻制度来处理《鬼妻》这个案例，不难得出聂鹏云的再婚不具有法律效力。
相同事实适用不同规范得出截然不同结论，背后蕴含的不仅仅是制度变迁，而是价值理念的革新。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发展过程中，遵崇皇权，父权，夫权的专治统治制度，暗藏的是君权神授，宗族礼制，对于人本身作为个体的权利被貌似，对人的自由，平等追求在高压统治下，只是个别思想家，哲学家，文学艺术家的梦想与追求。文学大师蒲松龄正是在梦想与现实的巨大反差中，创作出了脍炙人口的佳作——《聊斋志异》，这部短篇小说集张扬了自由爱情的美好，揭露了统治的残酷，批判了制度的非人性性，其中的《鬼妻》正好属于对人自由生活，自由婚姻的赞美之作，作品流露出了作者的无奈，思想上的局限性。笔者认为，对于制度的批判其目的在于反思制度的重构，艺术家可能仅仅停留在批判上，但作为法律人阅读文学艺术作品，不仅仅是欣赏文本承载的艺术本身，而应当延伸阅读出制度本身承载的价值不足，落后，甚至腐朽，由此反思制度价值的理念重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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